
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實施辦法 

105年 9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敦品勵學、力爭上游，特訂定「台灣首

府大學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學金類別： 

  (一)班級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二)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 

  (三)清寒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本辦法所列獎學金中，學生只能擇一領取。 

第三條 獎勵對象：凡本校學生學業成績符合申請條件者均可申請。下列學生僅列入排序，

不發放獎學金： 

  (一)外籍生。 

  (二)僑生。 

  (三)領取新生菁英助學金學業優秀項目者：  

1.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四技甄選、技優甄審、運動績優入學者。 

2. 學測任兩科達前標者。 

3. 統測原始成績，達400分者。 

4. 指考成績任兩科達前標者。 

5. 大學指考總成績達當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分發國立大學日間部者。 

6. 四技統測總成績達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國立科技大學錄取標準者。 

7. 各招生管道錄取日間部國立(科技)大學者。 

第四條 經費來源：由本校學生學雜費提撥款中支付，金額得按學校預算調整之。 

第五條 發放標準： 

  (一)班級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1. 本校學生(不含研究生)學業平均成績達獎勵條件者，若成績同分則增額錄

取。 

2. 修習學分須符合「台灣首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規定。 

3. 日間學士班各班前三名依序為新台幣3,000元、1,500元、1,000元；進修學士

班各班前三名依序為新台幣1,500元、800元、500元。 

4. 本項獎學金以班級人數核定領獎名額，班級人數1至15人擇1名，獎學金比

照第一名核發；班級人數16至30人擇2名，獎學金比照前二名核發；班級人

數31人以上則依前三名核發。 

  (二)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本校持有「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達八十五分(含)以上，日間部每名同學發予獎學金新台幣 3,000元。進修部

每名同學發予獎學金新台幣 1,500元。 

  (三)清寒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本校持有「低收入戶證明」學生，前一學期學

業成績達八十五分(含)以上，日間學士班每名同學發予獎學金新台幣 3,000元、

進修學士班每名同學發予獎學金新台幣 1,500元。 

第六條 受理程序： 

  (一)班級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日間學士班由教務處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造冊提供學



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各班級人數及確認學生是否休退學予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以俾憑核撥。進修學士班由教務處進修組辦理。 

  (二)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開學後一個月內繳交下列文件： 

1. 申請表。 

2.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新生自第二學期開始申請)。 

3. 當學期完成註冊之學生證影印本。 

4. 領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證明。 

5. 學生本人第一銀行帳號封面影本。 

  (三)清寒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繳交下列文件申請： 

1. 申請表。 

2.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新生自第二學期開始申請)。 

3. 當學期完成註冊之學生證影印本。 

4. 低收入戶證明。 

5. 學生本人第一銀行帳號封面影本。 

  (四)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清寒學生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日間學士班由學務處課

外活動組辦 理、進修學士班由教務處進修組辦理。 

  (五)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或教務處進修組受理經審查無誤後，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

發放、公告。 

第七條 上述各項獎學金之獎勵核算學期列計如下 

  (一)大學日間(進修)部學士班：大學一年級至大學四年級上學期，合計七個學期。 

  (二)研究所碩士班：研究所一年級至研究所二年級上學期，合計三個學期。 

上列均以學生在本校完成註冊並就讀為前提，凡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

離校者均不發給，亦不遞補(名次)。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